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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品名 单位 市区 台山 开平 鹤山

丝苗米
金龙鱼调和油（5L装）

鲜排骨
精瘦肉
鲜牛肉
白条鸡
白条鸭
咸鸭蛋
草鱼
鲫鱼
罗非鱼

青皮冬瓜
南瓜
青瓜
茄子
土豆
红萝卜
白萝卜
蒜头
上海青

元/0.5kg
元/桶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元/0.5kg

3.48
70.89
29.01
17.66
48.73
21.60
16.35
8.67
12.58
13.96
8.42
2.58
2.71
4.65
5.21
2.90
3.05
2.36
7.73
4.13

3.60
73.00
34.00
20.00
43.50
21.50
15.00
9.00
10.50
13.25
9.00
3.00
3.00
5.38
5.75
3.50
3.25
2.63
8.50
5.00

3.75
70.00
30.00
17.50
45.50
21.50
13.00
9.50
10.00
15.00
9.00
2.75
2.75
5.75
5.25
3.00
3.25
2.50
8.50
4.00

3.40
67.50
29.00
18.00
48.50
19.00
14.50
9.00
10.75
14.00
9.25
2.25
3.00
5.75
5.25
3.25
3.00
1.75
8.00
4.00

3.63
68.00
29.50
19.25
45.50
19.75
15.50
9.00
10.50
12.50
9.00
2.40
2.75
4.75
4.50
3.00
3.00
2.50
7.75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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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类价格总体微涨 禽蛋类价格窄幅盘整
（12月1日—12月7日）

菜篮子价格一周动态分析

据本市21家农贸市场监测
数据显示，上周市场上各类“菜
篮子”商品供应充足，所监测的
7大类“菜篮子”商品价格环比
总体表现为5涨2跌，其中粮油
类、水果类、水产类商品价格总
体略涨，肉禽蛋类、蔬菜类商品
价格窄幅盘整。

粮食类商品价格微幅上
涨。所监测的4种粮食类商品
价格均有所上涨，综合零售均价
为 3.403 元/0.5kg，环 比 上 涨
0.74%，其中丝苗米、面粉零售
均价分别为3.54元/0.5kg、3.34
元/0.5kg，环 比 分 别 上 涨
0.28%、上涨0.60%。

食用油类商品价格稳中微
涨。所监测的食用油（5L装）商
品价格波动情况为4涨5平，综
合零售均价为每桶94.01元，环
比上涨0.47%，其中大豆油、玉
米油零售均价分别为每桶60.43
元、76.07 元，环比分别上涨
0.13%、上涨0.28%。

肉类商品价格微幅波动。
所监测的肉类商品价格波动情
况为4涨4跌，综合零售均价为
31.98 元/0.5kg，环 比 上 涨
0.01%，其中排骨、精瘦肉、牛
肉、带骨羊肉零售均价分别为
29.93元/0.5kg、18.25元/0.5kg、
47.03元/0.5kg、41.33元/0.5kg，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0.56%、下 降
0.71%、上涨0.15%、下降0.24%。

禽蛋类商品价格窄幅盘
整。所监测的禽蛋类商品价格
波动情况为1涨1跌3平，综合
零售均价为11.74元/0.5kg，环
比下降0.09%，其中白条鸡、白
条鸭零售均价分别为20.94元/

0.5kg、15.29 元/0.5kg，环比分
别下降 0.33%、上涨 0.13%；鸡
蛋、咸鸭蛋零售均价分别为6.35
元/0.5kg、8.93 元/0.5kg，环比
均持平。

蔬菜类商品价格升降互
现。所监测的蔬菜商品价格波
动情况为12涨15跌5平，综合
零售均价为 5.29 元/0.5kg，环
比下降0.31%，其中涨幅居前的
品种包括西芹、西红柿、韭菜，
零 售 均 价 分 别 为 6.20 元/
0.5kg、6.06 元/0.5kg、5.64 元/
0.5kg，环比分别上涨 4.73%、
4.48%、4.25%；跌幅靠前的品种
为莴笋、菠菜、西洋菜，零售均价
分别为 4.91 元/0.5kg、8.02 元/
0.5kg、5.50元/0.5kg，环比分别
下降7.88%、5.65%、4.51%。

水果类商品价格总体略
涨。所监测的水果商品价格波
动情况为3涨2跌1平，综合零
售均价为6.16元/0.5kg，环比上
涨0.54%，其中橙子、葡萄、梨零
售均价分别为 6.24 元/0.5kg、
11.64 元/0.5kg、5.10 元/0.5kg，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0.64%、上 涨
1.84%、上涨0.39%。

水产类商品价格小幅波
动。所监测的水产商品价格波
动情况为4涨5跌，综合均价为
17.25 元/0.5kg，环 比 上 涨
0.45%，其中黄花鱼、草鱼、鲫鱼、
基围虾零售均价分别为 26.54
元/0.5kg、11.36元/0.5kg、13.80
元/0.5kg、28.21元/0.5kg，环比
分别上涨0.45%、下降0.26%、上
涨1.25%、下降0.28%。

（江门市价格监测中心)

□江门日报记者 凌雪敏 通讯员 黄苑桦

“无债一身轻！终于不用做‘老赖’
了，我总算可以专心干好这份新工作
了。”面对鹤山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黄
春梅的回访，吴某脸上的愁云早已散
去，言语间满是轻松释然。谁能想到，
之前的他还是个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
的“老赖”。这一切的转变，始于两个月
前打到鹤山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一通
线索电话。法官通过线索找到“老赖”
吴某后，通过预拘留威慑与善意执行相
结合的方式，让吴某不仅逐步清偿了多
笔债务，更实现了从消极躲避到主动履
行的转变，最终走出债务泥潭，重拾生
活信心。

预拘留发力，快结涉企案件
“黄法官，我找到吴某了，他现在在

一家鞋厂上班！”申请执行人孟某的代理
律师在电话中向黄春梅说明被执行人吴
某的情况。

黄春梅对来电中被执行人吴某的案
件情况非常熟悉，吴某多年前曾经营过

一家鞋企，但前两年企业因资金链断裂
而倒闭，因此欠下广州某鞋企的货款2
万余元和孟某5万元合伙款。执行立案
后，黄春梅划扣了吴某银行存款3万余
元。但经核查，吴某仍有其他尚未报告
的财产，且躲起来拒不履行义务。

接到线索的黄春梅没有丝毫耽
搁，拿起案卷和《预拘留通知书》，火速
抵达鹤山某鞋厂，雷厉风行的她径直
走进鞋厂办公室，找到了身为业务经
理的“老赖”吴某。“吴某，你未如实向
我们申报财产，且未能按时履行还款
义务，我们将依法对你采取预拘留措
施。”黄春梅向吴某说明来意，并发出
《预拘留通知书》。

为避免影响鞋厂车间忙碌而有序的
生产运作，以及吴某在任职公司的形象，
黄春梅先将吴某带回法院。在法院调解
室桌前，吴某向黄春梅表示：“我开的厂
子几年前就已经倒闭了，现在哪里还有
钱还债！”

“你再想想是否还有其他银行账
户？”在黄春梅的一再追问下，吴某终于
想起自己有一张已遗失多年未用的信用

卡，之前有客户打入过货款，卡里可能还
有余额。经核实，该信用卡内存有1.8万
余元。扣划后，两案已执行到位5万余
元，但仍有2万元缺口。

“你现在在鞋厂工作，是否可以向老
板提出预支工资？否则我们只能对你进
行拘留。”黄春梅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受到预拘留措施震慑的吴某又向鞋厂老
板提出预支2万元工资。至此，7万元全
部凑齐，两案一并执结。

执行前巧调解，用心督促履行
眼看一下执结了两起案子，申请执

行人广州某鞋企的代理人现场提出，他
代理另一起案件中，吴某还拖欠某皮革
店10万余元，该案判决已经生效，某皮
革店正准备申请执行。

可是，吴某好不容易刚结清前两案
的款项，名下已无存款，该如何清偿这笔
更大的债务，保障债权人权益？

黄春梅立刻与该案的承办法官取得
联系，得知该皮革店在诉讼阶段已申请
保全吴某名下的一份分红型保险，退保
后现金价值约5万元。黄春梅劝道：“吴

某，你目前拖欠货款且保险已断缴，退保
兑现现金价值能解燃眉之急。若对方正
式申请执行，你将面临各类限制措施，不
如现在彻底解决，日后经济好转可再重
新投保。”一番情理兼具的劝说让吴某松
了口，同意退保抵债。

为使吴某尽快筹集剩余的款项，
黄春梅进一步询问吴某在经营自己鞋
厂期间，是否有未收回的对外货款。
这一问提醒了他，“我还真有一笔5万
元的款项没收回，对方是家大公司，正
在走还款流程。能否给我放宽限期，
收到款项后立即偿还？”吴某激动地拍
大腿。在黄春梅的协调下，皮革店同
意给予放宽限期两个月，由吴某自动
履行剩余债务。

两个月后，黄春梅在回访吴某时了
解到，两个月宽限期一到，吴某就主动还
清了皮革店的欠款，终于摆脱了“老赖”
身份。黄春梅心中满是欣慰，她知道，对
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核心目的
是推动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实现纠纷实
质化解，这次执行追回的不仅是欠款，更
是企业、家庭的希望与未来。

从避而不见到主动履行

法院刚柔并济 让“老赖”清偿多笔债务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蔡昭璐
通讯员/罗晓盈）近日，由江门市就业服
务中心主办的“啡来不可·‘邑力同心’港
澳湾区行暨江港澳青年创业就业交流活
动”圆满落幕。40多名港澳青年、学生
及就业创业机构代表齐聚江门，以咖啡
产业为纽带，串联侨乡产业、文化资源，
为江港澳青年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们跟江门的缘分，始于今年10
月在澳门举办的2025年港澳青年就业
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活动。”澳门青年发
展服务中心秘书主管黄国浩坦言，当时
江门市就业服务中心抛出“咖啡+侨乡”
邀约，不到一个月便成行。“这次来，一是
工作回访，二是想借此机会，把澳门咖啡
品牌与江门的供应链、市场、政策深度对
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

港澳青年团首站走进李锦记（新
会）食品有限公司，观摩江门市食品产
业链龙头企业的现代化生产体系；随后
探访江门市规划展览馆与华博馆，从城
市发展蓝图与侨史脉络中，感知江门在
大湾区的产业定位与文化联结。晚上
的三十三墟街文化体验环节，青年们以
咖啡为“社交媒介”，在骑楼老街的特色
咖啡小店交流创业思路，进一步拉近了
情感联结。

次日，代表们在开平市塘口镇参加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咖啡师技能创新创业
交流活动，现场观摩广东省咖啡师职业
技能大赛。他们还考察了开平市文旅创

业孵化基地的扶持政策，并了解目前基
地在孵项目情况。

参加活动的港澳青年代表称，以咖
啡为切入点，既能链接产业资源，又能感

受侨乡生活氛围，江门的“创业+生活”
双重优势，让他们对在这里创业就业更
有信心。

江门市就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活动以“咖啡”破题，让青年们在
兴趣赛道中找到创业就业契合点，后续
将持续跟进合作意向，以“啡”为桥深化
江港澳青年的产业协同与文化共鸣。

40多名港澳青年、学生及就业创业机构代表齐聚江门

咖啡香里话创业

港澳
青年研学
团参观开
平文旅创
优孵化基
地。

专题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李昕 美编/邓国一

第一条 为了加强江门市与珠海
市、中山市的固体废物污染协同防治，推
进区域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保障公众健
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和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与珠海
市、中山市固体废物污染协同防治及有
关活动。

第三条 本市与珠海市、中山市固
体废物污染协同防治坚持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和污染担责原则，实行区域统
筹、数字赋能、联防联控联治。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领导，与珠海市、
中山市人民政府建立协同防治合作机
制，组织开展固体废物污染协同防治的
有关工作。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有关工作。县（市、区）人民政府和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实际
需要与珠海市、中山市有关区人民政府
和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建立辖区间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协同工作机制。

经济功能区管理机构按照规定的职
责开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区域协同工
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珠海
市、中山市人民政府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并就下列事项开展协商研究：

（一）交流、研判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形势、成效和问题；

（二）固体废物跨区域集中处置协作
事项；

（三）联合打击跨市非法转移、倾倒、
处置固体废物有关事项；

（四）固体废物跨区域污染环境案件
联合办理事项；

（五）固体废物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
急处置协作事项；

（六）其他需要协商研究的事项。
工作协调会议实行轮值制度，每年

召开一次。遇有特殊情况，应当及时召
开。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是工作协调会
议的牵头单位，负责与珠海市、中山市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口开展工作衔接，并
统筹安排本市需提交工作协调会议研究
的事项，按照规定提交研究解决。

第六条 市发展改革、教育、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公安、自然资源、住房城乡
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商务、卫
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等主管部门以及海事管理机构，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的有关工作，加强与珠海市、中山市对口
部门的工作协同，遇有第五条第一款规定
需工作协调会议协商研究事项的，应当及
时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

第七条 本市在编制有关专项规划
时，涉及与珠海市、中山市市际交界地区
固体废物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的，应
当加强与珠海市、中山市的沟通和协商。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根
据行业共性特点，会同珠海市、中山市人
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研究固体废物分行业
污染防治政策措施，共同推动有关行业
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

部门加强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推
动固体废物处置能力与产生量总体匹配。

市人民政府应当与珠海市、中山市
人民政府协商建立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
施跨市协作的联动机制，促进区域管理
成本优化和利用处置能力提升。

鼓励和支持建设区域性固体废物利
用、处置设施。鼓励和支持本市固体废
物利用、处置单位按照主体资格和技术
能力，参与协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固体
废物利用、处置。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与珠海市、中
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固体废物污
染协同防治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实时
共享数据，推进固体废物收集、转移、处
置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快构建
覆盖全类型、全过程的固体废物统计体
系，建立固体废物种类、产生量、回收利
用量等基础数据统计和发布制度。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推动危险废物、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污泥、建筑垃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等固
体废物转移电子化管理，会同珠海市、中
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固体废物转
移信息电子化共享。

本市有关部门应当会同珠海市、中
山市有关部门加大对跨区域陆路、水路
运输通道检查力度，加强对从事固体废
物跨市运输车辆、船舶的监督检查，强化
对驾驶人员的宣传教育，督促运输单位
和个人依法承担主体责任。加强固体废
物运输车辆、船舶行驶轨迹和固体废物
转移情况的联合监管，确保将固体废物
按照规定运输到指定地点。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会同珠海
市、中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建立固
体废物处置、运输企业信用管理制度，探
索建立信用评价的共享机制。对守信运
输企业探索建立三市互认的白名单制度。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会同珠海
市、中山市人民政府开展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合作，支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完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方式，提高综合利用
水平，降低固体废物填埋处置量。加强

废弃物循环利用，鼓励再生材料推广应
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促进循环经济
发展。

鼓励企业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开展危险废
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跨市提供环境治
理或者工业原料生产的替代原料。

市人民政府会同珠海市、中山市人
民政府探索建立再生资源区域交易中
心，制定统一的交易规则和管理规范，促
进再生资源规范化管理。

第十三条 本市加强与珠海市、中
山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先进技术推广以及科学普及等
方面的合作，健全政策扶持机制，定期开
展交流活动，推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技
术创新及应用转化成果共享。

鼓励和支持本市科研单位、高等院
校、企业等与珠海市、中山市有关单位开
展联合攻关，研究开发固体废物源头减
量、综合利用、集中处置等新技术。鼓励
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
等社会团体制定有利于固体废物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团体标准，推动技
术成果产业化应用。

第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健全突
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立与珠海
市、中山市人民政府在固体废物突发生
态环境事件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
恢复等方面的协同机制。

发生固体废物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时，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及时向珠
海市、中山市通报可能或者已经发生的
污染事件情况，开展联动处置、事后恢复
等工作，协同预防和控制污染。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会同珠海
市、中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适时联合
开展固体废物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演
练，提升应急协同能力。

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与珠海市、中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建立跨区域行政执法联动响应和对口协
作机制，加强违法线索移送、案件移送、
联合执法、执法协助、信息共享等工作的
协同。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防范打击
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工作机制，运用卫
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电子围栏等技术手
段强化对生态环境敏感区、未利用地或
者空闲地的动态监管和监控预警，适时
与珠海市、中山市人民政府对市际交界
地区组织开展联合检查。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与珠海
市、中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加强业务
培训和执法经验交流，开展典型案件分
析研判，共同提高执法水平。

第十六条 本市与珠海市、中山市
共同建立健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领域司
法工作协作机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支持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
讼，共同预防和惩治固体废物污染违法
犯罪活动。

第十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会同珠海市、中山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建立协同监督机制，通过联
合开展执法检查、视察、调研等活动，加
强对本规定实施情况的监督。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26年1月1
日起施行。

江门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区域协同规定
（2025年11月4日江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25年12月4日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江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0号）

江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
11月4日通过的《江门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区域协同规定》，业经广东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12月4日批准，
现予公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江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12月8日


